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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

评价。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引入公众意见调查，目的是了解公众对项目

建设的意见、要求和期望，从而在项目环评阶段能够更加全面、综合地考虑广大

公众的利益，并认真汲取有益的建议，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完善合理，制定的环

保措施更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建设项目的环

境、经济、社会效益，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依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等文件的精

神，建设单位（张家港格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组织本次建设项目（张家港静脉

产业园工业固废综合处置危废物化处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的开展，

并遵守以下几点原则：  

（1）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遵循依法、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 

（2）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意见，鼓励建设单位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

见。 

（3）专项规划编制机关和建设单位负责组织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的公

众参与，对公众参与的真实性和结果负责。 

本项目于 2021 年 06 月 08 日委托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开展张

家港静脉产业园工业固废综合处置危废物化处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建设单

位在确定该环评单位 7 个工作日内，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于 2021 年 06 月 10 日对本项目进行了网络公示。 

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于 2021 年 07 月 26 日对本项目征求意见稿进

行了网络公示，同时，在网络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进行了 2 次报纸公示，并在

本项目所在地可能受影响的行政村、学校、医院等场所张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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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相关规定在

开展一次公示期间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本项目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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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在 2021 年 06 月 08 日签署环境影响评价委托函确定环境影响评价

单位后，于 2021 年 06 月 10 日采取网络公示的方式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开，公开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概况、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

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公众

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第九条对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时间和公开内容的相关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在 2021 年 06 月 08 日签署环境影响评价委托函后，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06 月 10 日在张家港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zjg.gov.cn）进行第一次张家

港静脉产业园工业固废综合处置危废物化处理项目网络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建设

项目概况、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

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 

张家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第一次公示截图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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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张家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第一次公示截图 

2.2.2. 其他 

建设单位未采取其他方式开展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信息公开后，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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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建

设单位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进行

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方式包括网络公开、两次报纸公开和张贴公示，公示主

要内容包括：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二）污染物产生、防治及排放情况； 

（三）公众索取信息的方式；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征求意见稿公示主要内容和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第十条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和

公示内容的相关要求。 

3.2. 公示方式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采取网络公开、报纸公开和张贴公示。 

3.2.1. 网络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在张家港

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zjg.gov.cn）进行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 

张家港市人民政府网站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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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张家港市人民政府网站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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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根据新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为充分听取公众对建设

项目的意见和建议，更好地执行有关国家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8 月 3 日和 8 月 6 日，在江南时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公示报纸截图见图

3.2-2 及图 3.2-3。 

 
图 3.2-2  本项目第一次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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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本项目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 

3.2.3. 张贴公告 

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在东风村、东联村、常东社区、常沙社区、

常南社区、常兴社区、福山村、聚福村、邓市村、福山中心小学公示栏张贴公告，

持续公开 10 个工作日，公告张贴照片见图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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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村 东联村 

  
常东社区 常沙社区 



张家港静脉产业园工业固废综合处置危废物化处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0 

 

 
常南社区 

 
福山中心小学 

  

  
福山村 聚福村 

  
邓市村 常兴社区 

图 3.2-4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张贴公告照片 

3.3. 查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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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东风村张家港格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会

议室设置了征求意见稿查阅室，期间未有公众前来查阅征求意见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后，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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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次项目一次公示期间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本项目相关意见，未

有公众对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及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理论等方面提出质疑，依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要求，本项目未召开公众座谈会、者

听证会或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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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由于张家港静脉产业园工业固废综合处置危废物化处理项目公示期间未收

到公众意见，因此，无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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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张家港格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要求，在张家港静脉产业园工业固废综合处置危

废物化处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

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

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张家港静脉产业园工业固废综合处置危废物化处

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

一切后果由张家港格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张家港格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1 年 8 月 16 日 


